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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5 年

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6]100Z2628 号），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 4 月修订）》第 12.9.1 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

司股票自 2026 年 4 月 29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 4 月修订）》第 12.9.5 条规定，在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 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

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

构，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6]100Z2628号），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

修订）》第12.9.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29日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公司2026年4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15）。

二、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重



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有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将持续优

化内控体系建设与执行工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如下：

1、梳理并优化研发项目全流程管理，进一步完善开发阶段专项评审制度，

建立软件行业外部咨询专家库，引入外部专家参与评审及第三方机构原

型测评机制，联审通过后书面确认资本化起始时点，并更新公司《研发

管理及研发费用资本化制度》。

2、组织对《研发管理及研发费用资本化制度》的涉及的流程进行了梳理，

特别是对外部审核的关键责任岗位（研发管理岗、研发费用岗）进行了

工作确认。

3、对涉及部门（财务部门、研发部门）进行培训、教育，通过对《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

知》《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及应用指南等准则的学习，进一

步加深对公司研发费用管理、研发费用资本化等的理解，确保研发费用

核算准确。

4、要求内审部门持续加强内控审计，将研发管理内容作为 2026 年度重点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同时进行强化内控制度的监督专项检查，形成发现

问题、整改落实、检查验收、问责追责的问题整改管理制度，确保公司

内部控制有效运行。

5、公司组织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学习最新的政策法规，

持续提升相关人员的履职能力，以及公司治理规范化、流程标准化水平。

6、加强公司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监管政策和监管点，向监

管部门汇报整改进展，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公司运作。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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